关于转发《娄底市评选推荐全省“组织工作创新奖”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党总支，各直属党支部：

现将《娄底市评选推荐全省“组织工作创新奖”实施方案》转发给你们，请各党总支和直属党支部认真梳理、深入挖掘，将符合评选条件的项目和申报材料于8月16日前报送到学院组织部，联系电话：8364089，邮箱：ldzyzzb@163.com.

                         院组织部

                     2013年8月5日

附件：

娄底市评选推荐全省“组织工作创新奖”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全省 “组织工作创新奖”评选活动的通知》（湘组发〔2013〕5号）文件精神，积极参加全省“组织工作创新奖”的评选活动，今年市委组织部将在全市推荐一批组织工作创新项目参评全省的评比表彰，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评选该范围和申报单位    
2011年以来，全市组织系统在干部工作、人才工作、基层党建工作和自身建设等方面，具有开创性、时效性和较高推广价值的各类创新项目。

申报单位为：各县市区委组织部，娄底经开区、万宝新区党群部，市委各部委、市直机关各单位、各人民团体人事（干部）科，各市属企事业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市委组织部各科、室、中心。
各县市区委组织部推荐2个创新项目参加评选，娄底经开区、万宝新区党群部推荐1个创新项目参加评选，其他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可以推荐1个创新项目参加评选。市委组织部各综合独立科室各推荐1个创新项目参加评选。
    全市择优推荐3个创新项目参加全省的评选表彰。

三、评选标准

（一）创新性强。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趋势，围绕新时期组织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具有鲜明特点和独创性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新经验，在全市甚至全省组织系统属于首创或创新意义大。
（二）实施效果好。在本地区本系统本部门已经实施1年以上，对推动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产生积极作用，取得良好成效，得到干部群众的普遍认可。
（三）推广价值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推广价值，对其他地区和单位有启发借鉴意义，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效得到省级以上部门推介或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给予高度肯定。
四、评选推荐程序
（一）申报。各县市区委组织部，娄底经开区、万宝新区党群部，市直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对照评选标准，将各地各单位的创新项目直接向市委组织部申报。各地各单位要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把关，市直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确无合适创新项目的，可以不推荐。申报的创新项目要按照要求填写好《“组织工作创新奖”推荐审批表》，连同电子文档于8月20日之前提交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二）初评，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将各地各单位申报的创新项目进行分类，由市委组织部相关科室进行分类评议，根据分类筛选和评议情况，确定12项（干部、人才、党建和自身建设各3项）进入复评程序。

（三）复评。组织召开评审会，由熟悉组织工作的领导、专家担任评委。各项目参评单位以播放PPT的形式，分别介绍创新项目的内容、特点和成效，时间控制在5分钟之内。评委根据情况介绍，综合考评申报项目的创新亮点、实际效果和推广价值，进行无记名打分。根据得分情况，以适当差额进入审定程序。
（四）审定。采取适当方式对差额进行审定程序的项目进行考察，市委组织部部务会根据复评和考察情况，结合往年全市组织系统特色工作评比的成果，审定拟报送至省委组织部进行参评的3个创新项目。
（五）公示。将审定拟报送省委组织部进行参评的3个创新项目在娄底党建网上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五、组织领导
    评选活动在市委组织部部务会的领导下组织实施，具体由市委组织部办公室牵头负责。全市各级组织部门要从树立“五种形象”、推动组织工作科学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组织工作创新奖”评选活动的重要意义。评选结果公布之后，要组织全体组工干部认真学习获奖项目，研究改进自身工作的方法，使评选活动成为提高组工干部队伍能力素质、加强组织部门作风建设、破解组织工作难点问题、推动组织工作创新创优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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